
2017 年 6 月 14 日(星期三) 
立法会会议席上 

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致辞全文 
 

恢复二读辩论《2016 年仲裁(修订)条例草案》 
 
 
主席: 

 由廖长江议员担任主席的法案委员会已详细审

议《2016 年仲裁(修订)条例草案》(“《条例草案》”)。

我谨此感谢廖长江议员及其他委员的努力，令《条例

草案》的审议工作顺利完成。我亦希望向提供宝贵意

见和支持的各有关团体表达谢意。 

 

2. 《条例草案》的主要目的，是修订《仲裁条例》

(第 609 章)，以澄清知识产权争议可透过仲裁解决，

以及澄清强制执行涉及知识产权的仲裁裁决，并不违

反香港的公共政策。《条例草案》亦拟修订《仲裁（纽

约公约缔约方）令》（第 609 章，附属法例 A）的附表，

以更新 1958 年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》(简

称 “《纽约公约》”)的缔约方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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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正如我去年 12 月向本会提交《条例草案》时指

出，《仲裁条例》现时并无针对知识产权争议可否透过

仲裁解决的具体条文，而香港亦没有相关的权威性判

例。我们相信就知识产权争议可仲裁性的修订将有助

吸引更多当事人在香港透过仲裁解决知识产权争议，

以及便利在香港强制执行相关仲裁裁决。 

 

仲裁程序及仲裁裁决的保密性 

4. 在法案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，有议员提出仲裁

程序及仲裁裁决的保密性会否引起竞争问题。在全面

考虑法案委员会的委员、持份者及香港竞争事务委员

会(简称 “竞委会”)的意见后，政府已向法案委员会详

细解释相关问题。 

 

5. 简言之，竞委会同意《条例草案》及其对仲裁

程序的影响属「竞争中立」，而仲裁的保密性本身不大

可能与《竞争条例》(第 619 章)有冲突。竞委会亦认

为从执法角度而言，《条例草案》与《竞争条例》之间

不存在矛盾。我谨此重申，《条例草案》旨在修订《仲

裁条例》，以厘清知识产权争议可透过仲裁解决，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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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进行知识产权仲裁和强制执行有关仲裁裁决。《条

例草案》并不寻求改变仲裁当事人或第三方的实质法

律权益、香港竞争法律的状况，或法院或竞争主管当

局就竞争事宜在香港法律下的权力。 

 

6. 由于仲裁的保密性本身并非反竞争，对于应否

要求将知识产权仲裁裁决披露或登录，有必要慎重考

虑更广泛的相关公共政策因素，当中包括：第一，保

密性在香港仲裁制度的重要性。不论在本地或国际层

面，仲裁保密性往往是当事方倾向选择以仲裁（而非

法院诉讼）解决争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在香港，

《仲裁条例》第 18 条更就仲裁的保密性作出明文规定。

对保密性的任何损害均可能影响香港作为主要国际仲

裁中心的地位。 

 

7. 第二，仲裁裁决一般只对仲裁各方具有效力，

不影响第三者的法律权利。现行的仲裁和法律制度中

存在着保障第三方权益的措施，第三方亦可透过进行

调查或尽职审查，或透过商谈适当的合约条款以保障

他们的权益。再者，我们亦参考了 30 个司法管辖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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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。这些司法管辖区的一般做法，并不强制要求将

只对仲裁各方具有效力的知识产权仲裁裁决进行披露

或登录。在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，政府认为毋须亦不

应要求将知识产权仲裁裁决强制披露或在香港的知识

产权注册处进行登录。 

 

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 

8. 主席，我稍后会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数

项修正案。法案委员会已审议拟议的修正案，亦无提

出异议。我现在对拟议的修正案作简单介绍。 

 

《条例草案》第 1(3)及第 7 条 

9. 根据《条例草案》第 1(3)条，关于知识产权仲

裁的修订(即《条例草案》第 2 部(新订的第 103J 条除

外))，原定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，而非于《修

订条例》刊宪当日起实施1。这项延迟生效条款的政策

原意是让知识产权仲裁界在《条例草案》通过后有大

约六个月时间，为有关修订的生效做好准备。为贯彻

这个政策意向，我将就《条例草案》第 1(3)条动议修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《條例草案》第 1(2)條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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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案，并就《条例草案》第 7 条动议相关的修正案，

使有关修订在紧接《修订条例》于宪报刊登的月份之

后的第七个月的首日起实施。换言之，如《修订条例》

获议会通过，并于本月(六月)内刊宪，上述有关知识

产权仲裁的法例修订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 

《条例草案》第 9(2)条 

10. 此外，自政府提出《条例草案》后，安哥拉最

近已加入《纽约公约》，并于 2017 年 6 月 4 日起生效。 

因此，我将就《条例草案》第 9(2)条动议另一修正案，

将安哥拉加入《仲裁（纽约公约缔约方）令》的附表。

根据《条例草案》第 1(2)条，有关修订将于《修订条

例》刊宪当日起实施。 

 

结语 

11. 律政司的既定政策是鼓励当事人透过仲裁去解

决民商事争议。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主要的

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，律政司不时检

讨香港的仲裁制度，并对《仲裁条例》作出改善。政

府相信《条例草案》的有关修订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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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要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，并强化香港较区内其

他司法管辖区在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方面的优势。 

 

12. 主席，我谨此陈辞，恳请各位议员支持通过二

读《条例草案》，以及我稍后在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的

各项修正案。 

 

多谢主席。 




